
试论迪尔凯姆的社会学研究方法

陶文俊

(中共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委党校 新疆 伊宁市 835000)

[内容提要]迪尔凯姆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是西方社会学方法论的经典著作之一。该书界定了社会学研究对象---
社会事实，认为社会事实是社会的物，并提出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原则，使得社会学区别于其他学科走上独立发展的道

路，至今仍然具有方法论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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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尔凯姆是法国早期社会学家，也是欧美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之一。他一生成果丰硕，在社会学领域多
有建树，其中对社会学方法的研究便是其贡献之一。《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一书就是迪尔凯姆对社会学方法
进行研究的代表性作品，在该书中，迪尔凯姆将社会学研究方法分为六个部分，这六个部分构成了迪尔凯

姆社会学方法论的一个完整体系，本文现对这六个部分进行初步分析和评述。
一、关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19世纪中后期，社会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还处于萌芽阶段。当时的社会学刚刚从哲学中分离出来，

还没有完全脱离哲学。
迪尔凯姆毕生致力于将社会学建设成为一门完整而严密的实证科学，因此，他认为，要实现社会学科

学化的目标，首先应当确立社会学的独特研究对象和相应的研究方法。他特别强调，一门科学的产生，必
须有它的特殊的对象以及研究这种对象的特殊方法，因为，一门科学如果没有它自己专门的研究对象，就

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产生和发展；如果没有自己专门的研究方法，这门科学至少可以说还未真正建立起来，

或者说只能依附于其他学科。在他看来能否具有仅仅为社会学所研究的特殊对象，是社会学成为一门独
立学科所必备的基本条件。迪尔凯姆的《社会学方法的规则》明确地论述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事实
（或社会现象）。何谓社会事实？“一切行为方式，不论它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凡是能从外部给予个人以
约束的，或者换一句话说，普遍存在于该社会各处并具有其固有存在的，不管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如何，都

叫做社会事实”。[1](P34)迪尔凯姆的这一界定包含了社会事实区别于个体（或心理）现象的三个突出特征。
首先，社会事实对于个人来说是外在的，即它具有客观性。尽管像语言、法律、风俗习惯、道德规范、宗教信
仰这些社会事实可以通过社会化过程被个人内化，但它们对个人来说是一出生就必须面对的客观存在。
这样，迪尔凯姆就把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与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区分开来了。其次，社会事实对个人具有约束
力。社会事实“不仅存在于个人意识之外，而且具有一种必须服从的，带有强制性的力量，它们凭着这种强
制力量强加于人，而不管个人是否愿意接受”。[1](P24)强制性描述了环境与人们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多人的

社会化的影响。第三，社会事实具有普遍性。这种普遍性来自于它的集体性：“它之所以是普遍的，是因为它
是集体的”。[1](P30)在迪尔凯姆看来“构成社会现象的是集体的信仰、倾向和守则。也就是说，如集体的信仰等
建立在社会生活整体上的现象，才能够使人们产生同样的思想和行动，才属于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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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迪尔凯姆强调社会事实不能用主观去理解，也不能用常识去推理，而只能通过社会去解释，即：

一种社会现象只有通过其他社会现象才能得到解释，这成为了迪尔凯姆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出发点，加深

了人们对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认识，并使社会学成为一门独立科学成为可能。
二、如何观察社会事实
迪尔凯姆指出，客观性是科学的出发点。社会事实（社会现象）是客观事物，要研究它，就必须把它当

作客观事物来看待，即直接投入现象本身，把社会事实当作客观存在的“物”来研究。在迪尔凯姆看来，要
保证在社会学的实际研究中运用上述原则，就必须遵循以下几条原则：1.在科学研究中排除所有成见。因
为成见（或通俗观念）是“摆在我们与物之间的隔膜”，会妨碍我们客观地观察社会现象，所以必须排除它。
2.对研究对象进行操作定义。迪尔凯姆认为，在开始研究社会事务时，应该在事物的外形里找出它的基本
定义来，因为事物的内涵在研究之初，是不可能直接观察到的，只能从外部特征来着手。3.客观地观察事物
的外部特征。他认为在科学研究中，要尽量避免使用夹杂着观察者个人主观成见的感性材料，努力做到客
观。
迪尔凯姆强调研究的客观性，但是，迪尔凯姆对客观性的强调并不能排除社会学家们所处的时代在

他们身上所打下的时代烙印（如意识形态、阶级意识、文化属性、伦理道德等等），这些在后世的社会学家
或人类学家们关于如何在研究中保持价值中立的问题上都有所反映。
三、正常现象与病态现象的区分以及社会类型的划分
迪尔凯姆认为，人们在观察事物的时候，很容易混淆两种事实，一种是常态的或者是规则的事实，另

一种是非常态的。关于区分的标准，迪尔凯姆认为，普遍性是正常现象区别于病态现象的重要标志，“我称
那些具有最普遍形态的事实为正常现象，称其他事实为病态现象或病理现象”。[1](P74)根据这种定义，迪尔凯

姆认为，犯罪就是一种正常现象，因为它在任何社会都是普遍存在的。在他看来，只有弄清常态现象产生
的原因、存在的条件，才能更清楚地认识病态现象，社会学也才能成为一门对人类实践有意义的科学。
对于社会类型的划分，迪尔凯姆认为，判断一种社会现象是正常的还是病态的，必须将它置于一定的

社会类型（他又称之为“社会种”）里进行考察。他批判了唯名论和唯实论的观点，提出了自己划分社会类
型的方法。“首先，以最简单的社会或单环节社会为基础，根据社会表现出来的融合程度对社会进行分类；
其次，再在各类社会的内部根据最初的多环节是否完全融合为一体区分出各类变种。”[1](P103)由此，迪尔凯姆
将社会划分为：简单的单环节社会、简单合成的多环节社会和双重合成的多环节社会。这种划分方法是根
据社会组合的程度、社会各个部分之间及其整体的凝聚程度来划分的，相对来说是比较合理的。[2]

四、解释社会事实的准则
迪尔凯姆提出了社会形态学方法，认为这是社会学进行解释社会事实的途径。
1．对社会事实的完整解释必须包括因果和功能的分析
迪尔凯姆把因果关系分为原因分析和功能分析，主张必须分别研究产生现象的原因和它所具有的功

能，而且还应当把原因分析放在功能分析之前，这样才能保证对社会现象解释的客观性，但是在进行因果

分析时,要把注意力放在社会层次上，个体的或心理的现象不能作为解释社会现象的原因。迪尔凯姆说，原
因与结果之间的统一性使它们具有一种相互联系的特征：原因是事物发展结果的动力，而结果又是原因

存在的条件。这与马克思的辩证法很相似。这样的逻辑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有一句话“事实要使自己能够
继续存在，它本身必须是有用的。”[1](P113)让我产生了质疑。拿法律来说，它是一直都存在的社会事实，但是有
的法律对我们已经是没有用的，或者说某些法律只是针对于某一个群体才是有用的。那么迪尔凯姆上述
的话是不是该有一个时间范围、群体范围以及地域范围这样的一个界定呢？

2．一个社会事实只能用其他的社会事实来解释
以社会事实解释社会事实的原则是迪尔凯姆的社会观在方法论领域的应用，它体现了迪尔凯姆社会

学的基本精神：研究社会必须禁绝任何形式的还原论（即用个人现象或心理现象去解释社会现象）。孔德
与斯宾塞都用“人性”作为解释社会现象的工具，在迪尔凯姆看来，这只会歪曲社会现象。他认为，一些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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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约束是外在于人的，不能用个人的东西来解释。而且不能把抑制自我（个人）的意向、习惯等与社会约束
混为一谈。禁止的过程是离心的（即由内向外），而约束的过程是向心的（由外向内）。可以说禁止是使社会
约束产生心理效应的一种手段，但是它本身不是社会约束。
迪尔凯姆认为既然不是个人的原因，就必须从社会本身的性质去寻找对社会生活的解释。在此，迪尔

凯姆说，社会并不是个人简单的累加。在论述个人与集体、个体意识与集体意识的时候，迪尔凯姆说“毫无
疑问，如果没有个人意识，任何集体生活都不可能产生，但是仅有这个必要条件是不够的，还必须把个人意

识结合或化合起来，而化合还要一定的方式。社会生活就是这种化合的结果。因此，我们只能以这种化合来
解释社会生活。”“化合后产生不同于个人心理个性的一种新的心理个性。因此，只能在此个性的性质中，而
不能在构成此个性的各个成分中，去寻找该个性产生的事实的直接的、具有决定性的原因。”[1](P119)

在论及社会学与心理学的时候，迪尔凯姆并没有撇开个人不谈。他认为，人的本性的一般属性没有产
生社会生活，只是使社会生活成为可能。社会事实是对心理事实进行特别加工的产物。但是，社会学家在掌
握了心理学知识以后必须摆脱它的约束，并以社会学的专业知识加以完善并超过它。他必须置身于社会事
实中，以便直接地而不是间接地观察社会事实。

3．社会形态学与社会环境———一切比较重要的社会过程的最初起源，应该到社会内部环境的构成中
去寻找

迪尔凯姆所说的社会内部环境包括两个要素。一是事物，即以往社会活动的产物，比如说法律、风俗习
惯等。这些事物不是决定社会变化的原动力，但是可以显示社会进化的速度和方向。二是人，其中又包括两
种性质，一种是社会团结的规模，即社会的容量；另一种是群体的集合程度，即社会动力密度。迪尔凯姆认
为，社会容量和社会动力密度的扩展可以使社会生活的强度增加，因此，它们是深刻改变社会存在的基本

条件。
迪尔凯姆提出的上述概念，对于他的集体意识理论是重要的，并且迪尔凯姆看到了社会群体的规模与

其凝聚程度是影响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但是和孔德的“社会物理学”一样，迪尔凯姆提出许多概念存在物
理学的痕迹，所以在理解和测量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缺陷。
五、社会学求证方法的准则
迪尔凯姆认为，在社会学研究中，“对于若干个怀疑有因果关系的社会事实，比较它们同时出现或者不
同时出现的情形，考察它们在不同结合中的变化迹象，从这些变量中观察它们是否相互依赖。”[1](P139)如果这
些状况能够由研究者用人为的方法观察得清楚，就可以用实验的方法。如果用人为的方法不能观察出来，
并且所有能够与事物接近的只限于自然得出的结果，那么就必须用间接的实验方法或者比较方法。迪尔凯
姆认为这种“比较的方法才算是社会学本身。”
此外，迪尔凯姆认为，共变法是最适合社会学研究的。共变法是对社会事实作出分类以确定它们之间
的关系以及共变程度，这种方法实质上是一种实验法，通过控制其他变量来突显出两个变量之间的共变关

系，从而找出因果规律，进行解释。迪尔凯姆之所以赞同这样的方法，他是想将社会学更加精确和客观化。
但是笔者认为，在变量的选择的可靠程度上却是不好把握的，因为变量并不能完全反映客观事物的本来面

目，并且即使能从很多的变量中选择出比较可靠的变量，相关的分析与现实之间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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